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
	依照《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》第二十、二十一条规定，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就《管理局临时宿舍维修维护》项目采用询价方式采购，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：

	采购项目名称 ：管理局临时宿舍维修维护

项目预算金额：6万元

	采购项目描述：（内容、用途、数量、简要技术需求等）

1.项目概况：管理局临时宿舍维修维护。

2.服务范围：管理局局属物业国泰花园B栋101、C栋102临时宿舍提供维修维护服务。

3.服务内容：按照合同约定及有关施工要求、质量标准，在合同服务期内完成光明管理局2套临时宿舍维修、维护工作。乙方需为每个具体实施的工程项目提供详细《报价清单》及其附件，采购及履行本项目所产生的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应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4.服务期限：项目服务期限（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）3个月。

5.成果要求：根据合同约定进行施工，工程项目结算时，应提交施工前后对比照片作为成果。

6.其他要求：项目单位在光明区有驻点施工人员；进场施工期间，相关工作人员必须服从管理，遵守安全工作规定，签订安全责任书，确保安全文明施工。

	拟定供应商名单：无



	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：

为进一步优化管理局新入职人员生活保障条件，稳定人才队伍，助力新员工快速融入工作，更好地服务于管理局各项工作开展。对管理局2套临时宿舍进行全面修缮及物品配备。

	征求意见期限：

从2026年3月27日起至2026年4月3日止

	联系方式：

采购人：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
联系人：丁晓青

地址：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华夏二路光明土地储备大厦

联系电话：0755-2346624         传真：无

	备注：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（包括联系人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）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光明管理局。


上述内容需包括：

（一）采购人名称、项目名称、采购计划、项目规模及资金来源情况；

（二）项目技术需求和标准；

（三）申请非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、理由及证明材料；

（四）相关行业及潜在供应商情况；

（五）参与非公开招标的供应商的产生方式和理由；

（六）涉密、应急项目的认定材料。
